
 

 

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18-166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兴源环境”）

于 2018 年 11月 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下发的《关于对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第 22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注函后，公司高度重视，即向本次关注函涉及的

相关方联系，请相关方协助上市公司核查并回复相关问题。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

下： 

问题 1、关于受让人 1和受让人 2： 

（1）尽职调查工作是否已聘请审计、法律、评估等中介机构，如有，请分别说

明各中介机构的名称及项目负责人姓名。 

回复：《投资意向协议》签订后，受让人 1 即委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和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兴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源控股”）展开法律、财务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目前现场工作已经结束，但

还未最终形成正式调查报告，两家中介机构有指定业务联络人员，未明确项目负责人

员，参与尽职调查工作的人员已上报深交所内幕信息知情人资料填报业务专区。 

受让人 2 还未委托中介机构展开审计、法律、评估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工作，目

前均是其自身的团队在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情况及兴源控股的资产情况做初步调查工

作。 

（2）分别说明尽职调查工作推进的具体情况，已经发现的问题或遇到的困难（如

有）、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下一步安排。 

回复：受让人 1 委托的两家中介机构已结束现场尽调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整理

形成正式报告，目前尚未发现什么问题，待正式报告出具后，受让人 1将进行内部决

策程序及上级公司审核程序。 



 

 

受让人 2 自身的团队已经了解了公司主要业务情况及兴源控股的基本情况，并

实地查看了公司 20 个项目，目前尚未发现什么问题，下一步将会委派审计等方面的

团队或机构对公司及兴源控股展开尽职调查。 

（3）相比之前报备的意向性协议，受让人 1和受让人 2与公司是否新增有实质

性意义的条款安排，如有，请具体说明。 

回复：相比之前报备的意向性协议，受让人 1 和受让人 2 与公司没有新增有实

质性意义的条款安排。 

 

问题 2、关于煤炭总局： 

（1）请说明煤炭总局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注册地、法定代表人、

股东名称和持股比例、实际控制人、主要业务及投资领域等。 

回复：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以下简称“煤炭总局”）成立于 1953年，注册地为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东路 21 号，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百家中央企业之一，举办单

位和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其持有煤炭总局 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为赵平。煤炭总局主要从事能源矿产、化工矿产及金属矿产等勘查与开发，

民生地质、航测遥感、地理信息、建筑施工、地下管廊、装备制造、稀土冶炼、旅业

服务，以及新能源开发、地热能在新型特色城镇的应用，智慧城市及智慧矿山建设，

地灾评估与治理及土壤修复治理等。 

（2）请说明煤炭总局受让公司股份的原因、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是否需要有

权部门事前审批。 

回复：煤炭总局拟受让公司股份是出于对生态环境保护行业及公司完善的环境

治理产业链布局的看好。公司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

战”，20 多年来，从生产环保装备到河湖疏浚、污水处理、生态建设，20 多个省市

留下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足迹，目前业务范围涵盖环保装备制造、江河湖库疏浚、流域

综合治理、市政污水及工业废水治理、农村污水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工业节能、智

慧环保、水质监测等。在坚持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环境治理综合服务商”这

一战略目标的同时，公司也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攻坚战”，完成了施秉县易地扶贫搬

迁项目。在业务方向、战略目标、社会责任等方面与煤炭总局较吻合，如受让成功，

可以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煤炭总局受让公司股份须履行其内部决策程序并经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批准后方



 

 

可实施本次投资行为。 

（3）请说明煤炭总局未来受让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复：煤炭总局未来受让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自身筹集资金。 

（4）请说明煤炭总局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持股 5%以上股东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煤炭总局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5）请结合煤炭总局及其关联企业经营范围、投资情况、经营计划等逐项说明

煤炭总局与你公司是否构成同业竞争，以及防范同业竞争的主要措施。 

回复：煤炭总局是综合性地质勘查企业集团，下辖中化地质矿山总局、专业直

属局、省（区）煤炭地质局以及中心、院等二级单位 20 余家，三级企业 160 余家，

主要从事能源矿产、化工矿产及金属矿产等勘查与开发、民生地质、航测遥感、地理

信息、建筑施工、地灾评估与治理、土壤修复治理、地下管廊、装备制造、稀土冶炼、

旅业服务，以及新能源开发、地热能在新型特色城镇的应用，智慧城市及智慧矿山建

设等。 

煤炭总局下属单位可能与上市公司在细分业务布局上存在潜在同业竞争，具体

情况要根据对上市公司的尽职调查情况进一步判断，并按照相关规则或要求制定防范

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 

（6）请说明煤炭总局受让股份后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

整，以及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如有，是否构成重

组上市等，是否会影响本次交易的实施。 

回复：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煤炭总局尚未就本次受让股份成功后未来 12个月内

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重大资产、业务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形成具体

意向或方案。 

 

问题 3、根据报备的意向协议落款时间，你公司先与受让人 1 和受让人 2 洽谈

股权转让事宜，后与煤炭总局洽谈。截至目前，你公司尚未披露受让人 1 和受让人 2

的单位名称，未回复第一封关注函关于受让人 1 和受让人 2 的相关情况。请结合你

公司与受让人 1、受让人 2 和煤炭总局洽谈的时间、拟转让股权份额、进展情况，说

明至今未披露受让人 1和受让人 2相关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受让人 1、受让人 2



 

 

筹划股权转让事项是否真实，煤炭总局参与后，受让人 1、受让人 2的收购意向是否

已发生变化。 

回复：公司、兴源控股与受让人 1、受让人 2、煤炭总局洽谈时间均在 2018年 9

月份，拟转让股权份额经洽谈后达成的双方意向确定，签订意向协议的进展跟受让人

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其快慢有关，并且三份意向协议均无排他性条款。至今未披露受

让人 1和受让人 2相关情况是因为这两份《投资意向协议》均有“需征得投资人同意”

及保密条款，投资人要求不披露其公司名称等相关情况，而与煤炭总局签订的《股权

转让意向协议》的“信息披露条款”、“保密条款”没有“需征得投资人同意”的约

定，并且煤炭总局也没有要求上市公司不要披露其公司名称。 

兴源控股与受让人 1、受让人 2筹划股权转让事项真实，均是基于事实发生的时

间先后及协议内容准确如实披露的。目前两家公司均开展了实质性的尽职调查工作。

煤炭总局参与后，受让人 1、受让人 2的收购意向没有发生变化，三份意向协议均无

排他性条款。 

 

问题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回复：目前兴源控股与三家投资人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股权转让意向协

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最终与哪家投资人合作及最终能否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9日 

 




